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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技术标准的定位 

本技术标准依照“产品中的环境管理物质管理规则”（以下称为“管理规则”），明确该规则

中所定义的环境管理物质，以便落实到使公司内部及客户而规定并发行。 
 

 

2. 运营标准 

(1) 有关本标准事项的审议和决定由各产品担当部门以及各部门的代表组成的“环境相关物

质技术委员会”进行，审议和决定的事项由推进全公司环境技术部门的负责人进行裁定。 

(2) 本标准有必要进行修改或废除时，需申明理由，向环境相关物质技术委员会提出申请。

环境相关物质技术委员会就申请的内容进行审议，决定修改或废止事项。 
 

 

3. 基本方针 

在本标准中管理级别 1 级所指定的对象（物质和用途），不认可其在索尼产品中的使用。 

(1) 对可定量测定的物质应考虑测定仪器的检测极限、误差以及自然界中存在的杂质的混入

来设定标准值。 

在这种情况下的测定方法以及判定标准将作为应用细则另行制定。 

(2) 对难以进行定量测定、不能设定其标准值的物质，必须通过文件传阅等方式明确其不能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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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 的 

 

本技术标准，通过明确索尼产品的部件或设备等中所含环境管理物质中的禁止使用物质、计划全废物质以及对

象范围外项目，来达到防止向索尼产品混入、遵守法令、保护地球环境以及减轻对生态系统影响的目的。 

 

2. 适用范围 

 

2.1 部件和材料的适用范围 

适用于索尼集团以及索尼集团委托设计、制造的产品所包含的部件、材料及其他物品。这些必须符合本技术

标准中规定的标准。 

 

适用部件和材料等 

・ 半成品（功能单元、模块、板组件等的组装部件等） 

・部件（电气部件、机构部件、半导体器件、印刷电路板、记录介质、包装材料、包装部件） 

・ 螺丝 

・ 附件（遥控器、鼠标、AC 适配器等为设备使用而配套的附属品等） 

・ 产品所使用的附属材料（胶带、焊接材料、粘结剂等）等构成材料 

・ 操作说明书 

・ 修理用部件(已出货产品的修理用部分部件按照另外的通知书执行) 

・ 部件的交货人发送和保护货物所使用的包装材料 （参照 表 4.3a） 

  

 

2.2 产品的适用范围 

(1) 由索尼集团设计、制造、销售并且发布的索尼产品 

(2) 索尼集团委托第三者设计、制造，贴有索尼集团的商标进行销售或发布的索尼产品 

(3) 第三者委托索尼集团进行设计、制造的产品 

（但是，由该第三者指定的部件、材料除外） 

 

 

此外，在本技术标准中未明确规定的物质或者其用途，如果各国或当地法令禁止使用或限制使用，必须按照

其法令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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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的定义 

 

本技术标准，对术语做如下定义。 

 

(1) 环境管理物质 

 索尼判断在部件、设备等所含有的物质中，有对地球环境和人体存在显著影响的物质。 

 

(2) 管理级别 

 按照以下 3 种管理级别和适用对象外进行管理。 

(a) 1 级 

 对于该物质及其用途立即禁止使用。 

 

(b) 2 级 

           对于该物质及其用途规定一定时期予以禁止。 

超过表中规定的日期之后，不能在部件及材料中使用，到达期限时指定为“1 级”。 

 

(c) 3 级 

   目前虽然没有规定全废的日期目标，但指定了全废的使用部件、材料中含有的物质及其用途。 

把被判断为可以确立代替部件、开发材料和代替技术的产品转变为 2级，逐步实现全废。 

 

(d)适用对象外 

   法令规定对象外或在现阶段没有代替技术方案的物质和用途部位。 

 

(3) 含有 

 含有系指无论是否有意，所有在产品的部件、设备或使用的材料中添加、填充、混入或粘附的物质（包括

在加工过程中无意混入或粘附于产品中的物质）。 

 

(4) 杂质 

 包含在天然材料中，作为工业材料使用，在精制过程中技术上不能完全去除的物质（natural impurity），

或者合成反应过程中产生，而在技术上不能完全去除的物质。 

 

此外，为了与主原料加以区別，在为了改变材料的特性而使用称为“杂质”的物质时，也按“含有”处

理。 

但是，在制造半导体设备等使用的掺杂剂（Dopant），虽然是有意添加的，但实质上在半导体设备中仅有

极微量残存，这中情况不作为“含有”处理。 

 

 此外，在本技术标准中，在指定允许浓度的情况下，当在部件、设备中该环境管理物质作为杂质混入或者

粘附时，其浓度不应超过该允许浓度。 

 

(5) 禁止供货时期 

 部件和材料禁止向索尼供货的时期 

 

(6) SS-00259 中的塑料 

 － 合成高分子物质形成的材料或素材 － 

 合成高分子生成的纤维、胶片、胶带、成形产品、合成橡胶产品、植物原料塑料、粘合剂等。 

 ＊天然树脂与上述合成高分子物质合成时按塑料处理。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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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管理物质的管理标准 

 

4.1 环境管理物质 

本技术标准中作为对象的环境管理物质名称 

 

表 4.1 环境管理物质名称一览 

物质名称 

镉以及镉化合物 

铅以及铅化合物 

汞以及汞化合物 
重金属 

六价铬化合物 

聚氯联苯（PCB） 

聚氯化萘（PCN） 

聚氯三联苯（PCT） 

氯代烷烃（CP） 

有机氯化合物 

其他有机氯化合物 

聚溴联苯（PBB） 

聚溴二苯醚（PBDE） 有机溴化合物 

其他有机溴化合物 

三丁基锡化合物、三苯基锡化合物 

石棉 

特定偶氮化合物 

甲醛 

聚氯乙烯（PVC）以及 聚氯乙烯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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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环境管理物质的主要对象和禁止供货时期 

物质名称：镉以及镉化合物 

说明：金属、合金、无机化合物、有机化合物、无机盐、有机盐等含有镉元素的所有物质为对象范围 

对象 禁止供货时期

・ 包装部件（参照 P.13） 

・ 塑料（包括橡胶）材料中使用的稳定剂、颜料、染料 

（电气连线的绝缘体、遥控器键、捆绑带、电子部件的外装树脂、外框、

标签、唱片等） 

・ 涂料、墨水 

・ 表面处理（电镀等）、涂层 

・  照片胶卷 

・  日光灯（小型日光灯、直管日光灯） 

立即执行 

 

1 级 
2 级、适用对象外的所有用途。例如， 

・  直流电动机、开关、继电器、断路器等电接点 

・  温度保险丝的可熔体 

・  玻璃以及玻璃涂料的颜料、染料（用于玻璃的颜料、染料以及玻璃用涂

料） 

・  焊锡（镉含量为 20 ppm 以上的焊锡） 

・  荧光显示装置中含有的荧光体、CdS 光导电池单元 

・  电阻（玻璃料） 

等 

立即执行 

(从 2005 年 1

月 1 日开始) 

2 级 
由含锌金属（黄铜、锌铸件等）构成的部件·部位，镉的含量超过 100ppm

的产品 

从 2005 年 10

月 1 日开始 

适用对象外 
・  要求使用可靠性高的电接点电镀而没有代替材料的产品 

・  光学玻璃、滤光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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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浓度： 5 ppm 以下；【测定对象: 塑料（包括橡胶）、涂料、墨水】 

测定标准： 

(1) 预处理 

有关预处理方法主要有下列 4 种: 

1.硫酸存在下的灰化法 

2.在密闭容器中的加压酸分解法（包括微波分解法(例如 EN 13346:2000 或 EPA 3052:1996）） 

3.采用硝酸、过氧化氢、盐酸的酸分解法（例如 EPA3050B Rev.2:1996) 

4.采用硫酸、硝酸、过氧化氢的湿式分解法（例如 BS EN1122： 2001)等。 

※ 在上述所有之中，发生沉淀物（不溶物）时，必须采用任何方法（碱溶融法等）使其完全溶解制成溶液。

 

(2) 测定法 

有关测定方法主要有下列 3种: 

1.感应等离子体发光分光分析装置[ICP-AES(ICP-OES）]。例如 EN ISO 11885: 1998 

2.原子吸光分析装置(AAS);例如 EN ISO 5961： 1995 

3.感应等离子体质量分析装置(ICP-MS) 

 

・  除以上之外，通过预处理和测定装置的组合，如果可以保证镉的定量下限为 5 ppm 以下时则为正品。此

外，镉和铅也可以采用上述 AAS 以外的方法同时进行分析。 

 

（注） 

由 EN 71-3: 1994、ASTM F963-96a、ISO 8124-3 所代表的溶出法不适用于预处理。 

工业排水试验法的 JIS K0102-55 仅为测定法，因此必须同时记述预处理的方法。 

 

 

物质名称：铅以及铅化合物 

说明：金属、合金、无机化合物、有机化合物、无机盐、有机盐等包含铅元素的所有物质为对象范围 

对象 禁止供货时期

・  包装材料（参照 P.13） 

・  用于印刷电路板而使用铅的涂料、墨水 

立即执行 

 

・  部件的外部电极、引线端子等的表面处理 

 （电气部件／半导体设备／散热片等） 

・  AC 适配器、电源电缆、连接电缆、遥控器、鼠标、设备外露部分中使

用的塑料（包括橡胶）材料中的稳定剂、颜料、染料 

・  机器外露部位中使用的涂料、墨水 

立即执行 

(从 2004 年 4

月 1 日开始) 

1 级 3 级、适用对象外项目以外的所有用途。例如， 

・  部件的外部电极、引线端子等的表面处理中 AC 适配器、遥控器、半导

体设备等内装的部件 

・  铅在 85 wt% 以下的有铅焊锡中，所含有的铅的含量超过 1000 ppm 的

产品。 

・  含有允许浓度*1以上的各种合金（包括焊锡材料） 

・  AC 适配器、电源电缆、连接电缆、遥控器、鼠标、设备的外露部分以

外所使用的塑料（包括橡胶）材料中的稳定剂、颜料、染料 

・  机器外露部位以外使用的涂料、墨水 

立即执行 

(从 2005 年 1

月 1 日开始) 

3 级 ・  使用于无电解镀镍、无电解镀金时的稳定剂、添加剂的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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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对象外 

・  部件、设备的连接用高熔点焊锡（铅为 85 wt% 以上的有铅焊锡） 

・  电子陶瓷部件【压电元件，陶瓷感应材料、磁性材料(铁氧体)】 

・  光学玻璃、滤光玻璃 

・  显像管、电子部件、荧光显示管所使用的玻璃材料 

 电子部件中使用的玻璃材料，包括电阻、导电浆(银浆、铜浆)、粘结剂、

玻璃料、密封材等。 

・ 用于连接微处理器端子和器件封装的焊锡中由 2 种以上的元素组成，铅

的含量为 80wt%以上 85wt%以下的焊锡。 

・ 连接 Flip Chip 器件封装内部的半导体芯片和连接电路板的焊锡(包括

C4 焊锡球下的焊锡浆)。 

・ 使用于服务器、存储器以及存储运算系统、开关／信号器／电传送网络

基础装置以及通讯管理网络的焊锡。 

・  含有的如下合金（*1） 

合金的种类 含铅允许浓度 

钢材 0.35 wt%以下 

铝合金 0.4 wt%以下 

铜合金(也包括铸铜、磷青铜) 4 wt%以下 

焊锡 1000 ppm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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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浓度： 100 ppm 以下；【测定对象: 塑料（包括橡胶）、涂料、墨水】 

测定标准： 

(1) 预处理 

有关预处理方法主要有下列 4 种: 

1.硫酸存在下的灰化法 

2.在密闭容器中的加压酸分解法（包括微波分解法(例如 EN 13346:2000 或 EPA 3052:1996）） 

3.采用硝酸、过氧化氢、盐酸的酸分解法（例如 EPA3050B Rev.2:1996) 

4.采用硝酸、过氧化氢的湿式分解法等。 

※在上述所有之中，发生沉淀物（不溶物）时，必须采用任何方法（碱溶融法等）使其完全溶解制成溶液。

 

(2) 测定法 

有关测定方法主要有下列 3种: 

1.感应等离子体发光分光分析装置[ICP-AES(ICP-OES)];例如 EN ISO 11885: 1998 

2.原子吸光分析装置(AAS);例如 EN ISO 5961： 1995 

3.感应等离子体质量分析装置(ICP-MS) 

 

・  除以上之外，通过预处理和测定装置的组合，如果可以保证铅的定量下限为 30 ppm 以下时则为正品。

此外，镉和铅也可以采用上述 AAS 以外的方法同时进行分析。 

 

（注） 

EN 71-3:1994、ASTM F963-96a、ISO 8124-3 所代表的溶出法不适用于预处理。 

另外，EN 1122 也不适用于对铅的预处理法。 

工业排水试验法的 JIS K0102-54 仅为测定法，因此必须同时记述预处理的方法。 

 
 

物质名称：汞以及汞化合物 

说明：金属、合金、无机化合物、有机化合物、无机盐、有机盐等含有汞元素的所有物质为对象范围 

对象 禁止供货时期

・  包装材料（参照 P.13） 

・  涂料、墨水 

・  计时器 

・  小型日光灯（液晶背光等）： 

 每支的含量超过 10 mg。 

・  直管日光灯：每一支的含量超过 20 mg 的。 

・  使用汞作为接点的继电器、开关、传感器 

・  塑料中的添加剂 

立即执行 

1 级 

・  小型日光灯：每一支的含量为 5 mg 以上的。 

・  直管日光灯：每一支的含量为 5 mg 以上的。 

・  适用对象外项目的所有用途 

立即执行 

（从 2005 年 1

月 1 日开始）

适用对象外 

・  小型日光灯、直管日光灯以外的灯（高压汞灯等） 

・  小型日光灯：每一支的含量为 5 mg 以下的。 

・  直管日光灯：每一支的含量为 5 mg 以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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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名称：六价铬化合物 

说明：无机化合物、有机化合物、无机盐、有机盐等含有六价铬的所有物质为其对象范围。金属铬、合金

铬为对象之外。 

对象 禁止供货时期

・  包装材料（参照 P.13） 立即执行 

1 级 
・  作为电镀表面的防锈处理（螺丝、钢板等）、墨水或涂料的颜料等的成分而

含有的所有用途 

立即执行 

（从 2005 年 1

月 1 日开始）

 

 

物质名称：聚氯联苯（PCB）、聚氯化萘（PCN）、聚氯三联苯（PCT） 

对象 禁止供货时期

1 级 ・  油浸变压器、电容器、绝缘油、润滑油、塑料阻燃剂等所有用途 立即执行 

 

物质名称：氯代烷烃（CP） 

说明：以“碳链长为 10－13、含氯量为 48wt%以上的短链型氯代烷烃”为对象。 

对象 禁止供货时期

1 级 ・  用作含有附件产品的外框（外壳）、印刷电路板。 立即执行 

3 级 ・  1 级以外的所有用途。  

 

 

物质名称：其他有机氯化合物 

对象 禁止供货时期

3 级 ・  用于塑料的阻燃剂、增塑剂、印刷电路板等上的阻燃剂等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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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名称：聚溴联苯（PBB） 

对象 禁止供货时期

1 级 ・  用于塑料的阻燃剂等所有用途 立即执行 

 

物质名称：聚溴二苯醚（PBDE） 

对象 禁止供货时期

・  塑料的阻燃剂等所有用途 立即执行 

1 级 
・  使用 2002 年 12 月以前的模具制造的部件（限定于向欧洲以外出口的 TV、

显示器的框体） 

 2003 年 1 月以后的新型模具部件将禁止采用 

立即执行 

（从 2005 年 1

月 1 日开始）

 

物质名称：其他有机溴化合物 

对象 禁止供货时期

3 级 ・  用于塑料的阻燃剂、印刷电路板等上的阻燃剂等用途  

 

物质名称：三丁基锡化合物、三苯基锡化合物 

对象 禁止供货时期

1 级 ・  涂料、墨水、防腐剂、防锈剂等所有用途 立即执行 

 

物质名称：石棉 

对象 禁止供货时期

1 级 ・  绝缘材、填料等所有用途 立即执行 

 

 

- 9 - 



SS-00259-1-2005 

物质名称：特定偶氮化合物 

对象 禁止供货时期

1 级 

・  按照德国日用品规则的试验法将偶氮化合物进行分解，有可能产生表 4.2a

中的胺，适用于与人体持续接触产品的人体接触部分（耳机、微型耳机、

肩包的肩垫、皮带、绳索等）的颜料。 

立即执行 

3 级 

・  按照德国日用品规则的试验法将偶氮化合物进行分解，有可能产生表 4.2a

中的胺，因此用于不与人体持续接触的部位（遥控器、胶垫、载运框、鼠

标等） 

 

试验法（参考） 

分解偶氮化合物、萃取胺的方法有： 

EN 14362-1: 2003 „ Textiles-Methods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certain aromatic amines derived 

from azocolourants  

 - Part 1: Detection of the use of certain azocolorants accessible without extraction“ 

CEN ISO/TS 17234:2003 „Leather-Chemical tests – Determination of certain azocolorants in dyed 

leathers“ 

EN 14362-2: 2003 „ Textiles-Methods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certain aromatic amines derived 

from azocolourants  

 - Part 2: Detection of the use of certain azocolorants accessible by extracting the fibres”。

 

表 4.2a 偶氮化合物分解而不得产生的胺一览 

CAS No. 胺 

92-67-1 4-氨基苯基苯 

92-87-5 对二氨基联苯 

95-69-2 4-氯-o-甲苯胺 

91-59-8 2-萘胺 

97-56-3 o-邻氨基偶氮甲苯 

99-55-8 2-氨基-4-四硝基甲苯 

106-47-8 p-氯苯胺 

615-05-4 2,4-二氨基甲氧基苯甲醚 

101-77-9 4,4’-二氨基苯化甲烷 

91-94-1 3,3’-二氯联苯胺 

119-90-4 3,3’-二甲氧基联苯胺 

119-93-7 3,3’-二甲基联苯胺 

838-88-0 3,3’-二甲基-4,4’-二氨基二苯甲烷 

120-71-8 p-氨基对甲苯甲醚 

101-14-4 4,4’-亚甲基-双-（2-氯苯胺） 

101-80-4 4,4’-氧代苯胺 

139-65-1 4,4’-硫双苯胺 

95-53-4 o-甲苯胺 

95-80-7 2,4-甲代苯二胺 

137-17-7 2,4,5-三甲苯胺 

90-04-0 o-氨基苯甲醚 

60-09-3 4-氨基偶氮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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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名称：甲醛 

对象 禁止供货时期

・  出口欧州产品中的纤维板、木屑板以及胶合板的木工产品（扬声器、机架

等） 

立即执行 

1 级 ・  非出口欧州产品中的纤维板、木屑板以及胶合板的木工产品（扬声器、机

架等） 

立即执行 

（从 2005 年 1

月 1 日开始）

标准値（排放浓度）：采用下列方法中的任何方法 

1) 气密试验室法    空气中浓度 12m3，用 1m3或 0.0225m3的气密试验槽为 0.1 ppm以下（0.124mg/m3以下）

2) 穿孔器法        ·未经表面处理的木屑板 100g 平均 6.5 mg 以下（6 个月的平均值） 

·未经表面处理的纤维板 100g 平均 7.0 mg 以下（6 个月的平均值） 

或 

                     未经表面处理的木屑板、纤维板 100g 平均 8.0mg 以下（按照 EN120 的 1 次测定值）

3) 干燥器法        平均 0.5mg/l 以下、最大 0.7mg/l 以下（用 N＝2确认平均值、最大值） 

测定法: 气密试验室法 EN 717-1:2002 (Wood based panels; determination of formaldehyde release; 

formaldehyde emission by the chamber method) 

 穿孔器法 EN 120 (Wood based panels; determination of formaldehyde content; extraction 

method called perforator method; EN 120:1992) 

 干燥器法 JIS A 5905 (Fibreboards)、JIS A 5908（Particleboards） 

 

 

物质名称：聚氯乙烯（PVC）以及聚氯乙烯混合物 

对象 禁止供货时期

・ 捆绑带（聚氯乙烯制） 立即执行 

1 级 

・  用于产品包装的塑料布（气泡防震布、外包装盒、防护袋等） 

・ 遥控器、电缆等与产品一同包装的包装材（袋、胶带、纸箱、外包装

盒等） 

即時 

（从 2005 年 1

月 1 日开始）

・  热收缩软管 从 2005年 4月

1 日开始 
2 级 

・ 使用于木工产品外包装的塑料布、包封类（木制箱、木制扬声器的包

封等） 

从 2006年 1月

1 日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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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名称：聚氯乙烯（PVC）以及聚氯乙烯混合物 
适用新机种 

时期 

连接电缆（１）：便携型机器用电缆（耳塞机、耳机、带麦克风耳机

的电缆等） 

从 2006年 1月

1 日开始*注)

・ 使用带电缆的连接器等线材的部件、马达引线等机内布线用电线材 

・ 机器内外部使用的绝缘和保护用的涂层、绝缘软管、绝缘板、装饰板、

标签、传送带、衬垫、支架、护盖、通道等 

・ 电源线(包括插头、连接器、电缆卡头): [2P、3P（电气安全法）] 

・ 连接电缆（２）：USB、iLink、RCA、AC 适配器次级引线、多芯复合电

缆、扬声器电缆等 

从 2007年 1月

1 日开始*注)

 
2 级 

・ 索尼设计的屏蔽线、加工线材(同轴电缆、扁平电缆、双重屏蔽电线、

铠装线等) 

从 2008年 1月

1 日开始*注)

3 级 

・ 电源线(包括插头、连接器、电缆卡头): [2P、3P（U/C）] 

・ 画图纸 

・ 电容器、电源开关、保险丝用途的绝缘盖 

・ 部件交货人的部件包装用托盘、料管、带盘、包装卷带等 

・ 1 级,2 级以及对象外项目的部件 

 

适用对象外 

・  树脂用粘合剂 

・  高压塑料电线 

・  绝缘带 

・  扬声器托架 

・  出口 EU 的电源线 

・ 1 级、2 级、3 级以外的对象中，使用氯乙烯共聚以及聚氯乙烯与其它

聚合物的共混物的部件 

・ 变压器引线部（清漆浸渍的部分） 

・ 卷线 

・ 机内布线材中，AWG36 以上的极细电线 

・ 业务用机器中不能使用通用电缆的用途（广播电视台用摄像机电缆、麦

克风电缆等） 

 

*注)自开始日期起索尼所投产的新型号开始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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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有关包装材料的补充事项 

 

4．2．1 包装材料的定义 

包装材料是指为了将原材料直至加工品从生产者送到使用者或消费者，而由用于“装入”、“保护”、“使用”、

“运送”、“交付”的所有种类的全部材料所构成的产品。 

表 4.3 有关包装材料的追加事项 

物质名称：重金属 

（镉、铅、六价铬、汞） 

说明：加上第 4.1 项（表 4.2）的规定，根据法律规定，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对象 禁止供货时期

1 级 ・  表 4.3a 记述的包装材料为对象 立即执行 

适用对象外 ・  部件交货人所有的搬运箱属于对象外  

允许浓度： 

・  汞、镉、六价铬、铅等重金属的允许浓度，按包装的各部件材料、墨水、涂料等，重金属合计为 100 ppm

以下。但是，塑料（包括橡胶）、涂料、墨水的部位，镉、铅的允许浓度应达到镉和镉化合物、铅和铅

化合物的规定。 

【主要塑料部位：把手、塑料袋、防震材料、胶片、托盘、导轨、胶带、仓库杆状物（包括止动器）、捆绑

带等】 

对于铬，首先对总铬量进行分析，确认 4 种元素合计是否为 100 ppm 以下。此时，可以与镉和铅同时

进行预处理。 

作为总铬量分析的结果，当 4 种元素合计为 100 ppm 以上时，必须确认铬是否为六价铬，最后确认汞、

镉、六价铬、铅的合计是否为 100 ppm 以下。 

 

测定标准： 

(1) 预处理 

 关于镉、铅，以塑料种的镉（P.5）、铅（P.7）的方法为准。 

 

 关于汞主要有下列 3 种方法: 

1.闭容器内的加压酸分解法（包括微波分解法（例如 EPA 3052:1996）） 

2.加热气化-冷原子吸光法 

3.采用回流冷却器分解烧瓶（凯尔达鲁法）的硫酸、硝酸的湿式分解法等。 

※必须注意无论采用哪种方法都不能让汞挥发。另外，产生沉淀物时必须采取某种方法使其溶解成为

溶液。 

 

 (2)测定装置 

 对于镉、铅、总铬，以塑料中的镉（P.5）、铅（P.7）的方法为准。 

对于汞，与塑料中的镉（P.5）、铅（P.7）的方法相同，但是如果估计有低浓度混入时，则认为适于采

用还原气化原子吸光法、带有氢气发生装置的 ICP-AES(ICP-OES)、ICP-MS 法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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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价铬或三价铬的判定 

（※关于包装材料，镉、铅、汞、总铬的 4 种元素合计达 100ppm 以上时的确认方法） 

测定标准： 

(1) 预处理 

溶出法（温水提取法、碱提取法(例如 EPA 3060A)） 

(2) 测定方法 

紫外-可见光吸光光度法（例如 EPA 7196A） 

 

・  如果预处理和测定装置的各种组合，可以保证定量下限分别为汞 5 ppm 以下、镉 5 ppm 以下、总铬 5 ppm

以下、铅 30 ppm 以下，则作为正品。此外，可以同时采用 AAS 以外的方法对镉、铅、总铬量进行分析。

 

表 4.3a 包装材的识别 

用于组合和业务用产品的包装 （用于索尼产品运输的包装） 

PACKAGING 

1. 纸箱（箱） 各种材料制成的纸箱、辅助纸箱、主纸箱 

2. 防震材料   

3. 防护带（布） 泡沫塑料或不织布等 

4. 塑料袋   

5. 信封 装保证书的信封等 

6. 外包装盒   

7. 胶片 包括液晶显示器表面等贴的保护胶片 

8. 抓斗   

9. 隔板   

10. 印刷油墨 用于包装材印刷的油墨 

11. 胶带 用于纸箱、塑料袋的封装的胶带 

12. 固定钉   

13. 标签 条形码标签那样的索尼管理下贴到包装部件上的标签 

14. 接头 纸箱接头等 

15. 捆绑带 PP 带子等 

16. 吊件   

17. 拉手   

18. 外框 木框等 

19. 收缩胶片   

20. 螺栓   

21. 套筒   

22. 装饰箱 相当于钢笔、化妆品的装饰箱 

23. 防滑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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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PACKAGING 

1. CD 盒子 用于录像带、CD、MO、MD、DVD 等的盒子、筒盒等，被视为产品的一部分

2. 检索卡片 附属于 CD 等记录媒体的检索卡片等 

3. 传送盒/袋 附属于耳机、播放器、照相机等，被视为产品的一部分 

4. 标签 贴到包装材料以外的标签 

5. 标签 由第 3 者贴的货物标签、发票等 

 

除上述以外，还有用于设备、半导体以及其他部件的包装材料 

PACKAGING 

1. 仓库杆状物 用于 IC 等的运输的 

2. 止动器  

3. 托盘  

4. 带盘  

 

除上述以外，还有用于物资流通的包装材料 

PACKAGING 

1. 板条托架 包括防滑板的木制、塑料制、纸制等 One-Way 规格的托架 

2. 木框   

3. 弹性胶片 防止货物变形等用 

4. 木制集装箱   

5. 辅助包装用包装材 用于运输部件用的辅助包装材料等 

6. 带 PP 带等 

NOT PACKAGING 

1. 轮船和空运集装箱 海运用 40 英尺集装箱、空运集装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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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有关电池的补充事项（适用于与产品同时包装和另外出售等所有的商品流通形式） 

 

表 4.4 有关电池的补充事项 

物质名称：重金属 

（镉、铅、汞） 

说明：对象范围为金属、合金、无机化合物、有机化合物、无机盐、有机盐等含有镉、铅、汞元素的所有

物质。 

对象 禁止供货时期

Cd 

・  作为新部件交货的镍/镉电池。 

但是，所有的镍/镉电池从 2007 年 1 月开始禁止交货 

立即执行 

（从 2003 年 4

月 1 日开始）

・  除小型密封铅电池以外的电池和电池组，且其铅含量占总重量的 0.4％以

上的电池 
立即执行 

Pb ・ 作为新部件交货的小型密封铅电池。 

但是，所有的小型密封铅电池从 2005 年 1 月开始禁止交货 

立即执行 

（从 2003 年 4

月 1 日开始）

１ 

级 

Hg 

・  钮扣电池中，其汞含量占电池总重量的 2％以上的电池。 

・  钮扣电池以外的电池和电池组中，其汞含量占电池总重量的 0.0005％以

上的电池。 

立即执行 

 

Pb 

・  除小型密封铅电池以外的电池和电池组，且其铅含量占总重量的 0.4％以

下的电池。但是，使用于电池组等的塑料（包括橡胶）、涂料、墨水中的

铅和有铅焊锡，则适用于 1级应按照规定执行。 

 适

用

对

象

外 
Hg 

・  钮扣电池中，其汞含量占电池的总重量的 2％以下的电池。 

・  钮扣电池以外的电池和电池组中，其汞含量占电池总重量的 0.0005％以

下的电池。 

 

 

5. 与客户之间的规格交换 

 

在从索尼借给供货商的部件、材料等规格书或者图纸中，必须明确记载“此部件中不能使用含有 SS-00259-1

指定物质的材料”。 

 

关于本技术标准中规定的允许含量，供货商必须采取适当的方法掌握含量，进行管理。为了遵守法律法规，对

于指定为严格管理的对象(1 级)，当记载有索尼要求的方法时，必须按照要求提出符合允许含量的证明。 

对于其具体运用，必须遵照索尼资材部门另行制定的运用规定以及“环境质量保证指导方针”等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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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文档 
 

 

1. 世界各国和地区就物质使用实施的法律法规 

  

2. 所属物质的详细信息(典型实例) 

 

・镉以及镉化合物 

・铅以及铅化合物 

・汞以及汞化合物 

・六价铬化合物 

・聚氯联苯（PCB）、聚氯化萘（PCN）、聚氯三联苯（PCT） 

・氯化萘（CP） 

・聚溴联苯（PBB） 

・聚溴二苯醚（PBDE） 

・三丁基锡化合物、三苯基锡化合物 

・石棉 

・特定偶氮化合物 

・甲醛 

・聚氯乙烯（PVC）以及聚氯乙烯混合物 

 

 

 

注意事项：此表仅为示例，索尼不保证汇总了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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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世界各国和地区就物质使用实施的法律法规 

 

注）这是记载的至 2002 年 9 月所确认的内容。由于法律规定的内容会有变动，详细确认请参照各国法律规定

的最新版。 

 

物质名称 法律法规 

欧盟规程建议 

欧盟各国管制规定 

欧盟欧洲危险物质使用限制规程建议等 

镉以及镉化合物 

欧盟电池规程建议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法（第 65 号提案） 

欧盟欧洲危险物质使用限制规程建议等 

铅以及铅化合物 

欧盟电池规程建议 

荷兰管制规定 

欧盟欧洲危险物质使用限制规程建议等 

丹麦管制规定 

瑞典管制规定 

汞以及汞化合物 

中国电池管制规定 

欧盟规程建议 六价铬化合物 

欧盟欧洲危险物质使用限制规程建议 

聚氯联苯（PCB）、聚氯化萘（PCN）、 

聚氯三联苯（PCT） 

日本化学物质审查法第 1 种等特定化学物质 

76/769/EEC 

短链型氯代烷烃（CP） 

炭链长度 10－13 

氯的含量 48 wt% 以上 

虽然没有在任何法律法规中加以规定，但在环保标签中有规定 

（蓝色天使／TC095 等） 

欧盟规程建议 聚溴联苯（PBB） 

欧盟欧洲危险物质使用限制规程建议 

欧盟规程建议 聚溴二苯醚（PBDE） 

欧盟欧洲危险物质使用限制规程建议 

三丁基锡化合物、三苯基锡化合物 日本化学物质审查法第 1 种、第 2 种特定化学物质 

石棉 日本劳动安全卫生法等 

甲醛 德国甲醛管制规定、丹麦福尔马林管制规定等 

特定偶氮化合物 欧盟规程建议、76/769/EEC  

欧盟有关包装以及包装废弃物的命令（94/62/EC）等 重金属（镉、汞、六价铬） 

美国纽约州与其他 16 州包装材重金属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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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属物质的详细信息(典型实例) 

 

●镉以及镉化合物 

１．所属物质的例子 

 所属物质是指包含镉元素的全部物质。 

 

中文名称 

（通称、简称、化学名称等） 
英文名称 CAS号码 化学分子式 主要指定用途 

镉 Cadmium 7440-43-9 Cd 连接材料、表面处理 

镍镉电池 

镉合金 Cadmium alloys   低熔点焊接、保险丝等 

氧化镉 Cadmium oxide 1306-19-0 CdO 颜料、碱性电池 

化学合成材料 

氯化镉 Cadmium chloride 10108-64-2 CdCl2 用于电镀浴（液）、氯乙烯

的稳定剂 

硫化镉; 

镉黄 

Cadmium sulfide 1306-23-6 

8048-07-5 

CdS 颜料、半导体受光元件、油

漆、墨水 

硝酸镉 Cadmium nitrate 10325-94-7 Cd(NO3)2 着色剂、电池、相片 

四水硝酸镉 Cadmium nitrate  

tetrahydrate 

10022-68-1 Cd(NO3)2・4H2O  

硫酸镉 Cadmium sulfate 10124-36-4 CdSO4 镉电池、电镀光泽剂、试剂

硬脂酸镉；镉肥皂 Cadmium stearate 2223-93-0 Cd(C18H35O2)2 用于氯乙烯的稳定剂 

其他镉化合物 Other cadmium 

compo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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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以及铅化合物 

１．所属物质的例子 

 所属物质是指包含铅元素的全部物质。 

 

 

中文名称 

（通称、简称、化学名称等） 
英文名称 CAS号码 化学分子式 主要指定用途 

铅、金属铅 Lead metal 7439-92-1 Pb  

铅／锡合金 Lead / tin alloy  Pb-Sn 焊接、涂蜡材料、 

电气连接 

氧化铅；一氧化铅；氧化亚铅； 

氧化铅(II 价)；密陀僧；铅黄 

Lead (II) oxide 1317-36-8 PbO 颜料、橡胶硫化促进

剂、 固体润滑剂 

二氧化铅；氧化亚铅；氧化二铅； 

氧化铅(IV价)；过氧化铅 

Lead (IV) oxide 1309-60-0 PbO2 铅酸电池、橡胶固化

剂、颜料的原料 

三氧化二铅；三二氧化铅 Dilead trioxide - Pb2O3  

四氧化三铅；四三氧化铅； 

铅丹；光明丹 

Lead (II,IV) oxide 1314-41-6 Pb3O4 颜料、铅酸电池、  

玻璃、涂料 

叠氮化铅、铅叠氮化物 Lead azide 13424-46-9 PbN6  

二氟化铅；氟化亚铅；  

氟化铅(II价) 

Lead (II) fluoride 7783-46-2 PbF2 特殊光学玻璃、 

颜料 

二氯化铅；氯化铅(II价)；氯化铅 Lead (II) chloride 7758-95-4 PbCl2  

四氯化铅；氯化铅(IV价) Lead (IV) 

chloride; 

13463-30-4 PbCl4  

碘化亚铅；碘化铅(II价) Lead (II) iodide 10101-63-0 PbI2 青铜、印刷、相片 

硫化铅(II价) Lead (II) sulfide 1314-87-0 PbS 半导体紫外线检测器

氰化铅(II价) Lead (II) cyanide 592-05-2 Pb(CN)2 防锈颜料 

氟化硼铅 Lead fluoroborate 13814-96-5 Pb(BF4)2 电镀浴（液）、耐蚀表

面处理 

氟化硅铅 Lead fluosilicate 25808-74-6 PbSiF6 电镀浴（液）、铅精炼

硝酸铅 Lead nitrate 10099-74-8 Pb(NO3)2 光学玻璃 

碳酸铅 Lead carbonate 598-63-0 PbCO3  

氢氧碳化铅； 

氯化碳酸铅；铅白 

Lead 

hydroxycarbonate

1344-36-1 (PbCO3)2 

Pb(OH)2

颜料、聚氯乙烯稳定

剂 

过氯酸铅 Lead perchlorate 13637-76-8 Pb(ClO4)2  

硫酸亚铅；硫酸铅(II价) Lead (II) sulfate 7446-14-2;

15739-80-7

PbSO4 颜料、橡胶配合剂、 

聚氯乙烯稳定剂、 电

池 

氧基硫酸铅； 

三代硫酸铅 

Lead oxide sulfate 12202-17-4 Pb4SO7 颜料 

正磷酸铅；磷酸铅 Lead (II)  

phosphate 

7446-27-7 Pb3(PO4)2 塑料稳定剂 

硫氰酸铅 Lead thiocyanate 592-87-0 Pb(SCN)2 染色、火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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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 

（通称、简称、化学名称等） 
英文名称 CAS号码 化学分子式 主要指定用途 

三水醋酸亚铅； 

三水醋酸铅(II 价) 

Lead(II) acetate, 

trihydrate 

6080-56-4 Pb(CH3COO)2・3H2O  

醋酸亚铅；醋酸铅(II价)；

铅糖 

Lead(II) acetate 301-04-2 Pb(CH3COO)2  

醋酸二铅；醋酸铅(IV价) Lead(IV) acetate 546-67-8 Pb(CH3COO)4  

油酸盐铅 Lead oleate 1120-46-3 Pb[CH3(CH2)7CH=CH 

(CH2)7COO]2

润滑剂、硬化剂等 

硬脂酸铅 Lead stearate 7428-48-0 Pb(C17H35COO)2 聚氯乙烯稳定剂、润滑

剂 

偏硼酸铅(II价)；硼酸铅 Lead(II) 

metaborate 

10214-39-8 Pb(BO2)2・H2O 油漆的干燥剂 

偏硅酸铅；硅酸铅 Lead metasilicate 11120-22-2;

10099-76-0

PbSiO3 陶瓷 

亚锑酸铅 Lead antimonate 13510-89-9 Pb3(SbO4)2 颜料、玻璃着色 

砷酸铅；砷酸氢铅； 

酸性砷酸铅 

Lead arsenate(1:1) 7784-40-9 PbHAsO4  

亚砷酸铅；偏亚砷酸铅 Lead(II)arsenite 10031-13-7 Pb(AsO2)2 殺虫剂 

氯酸铅；铬黄；金黄；活黄；

毛黄 

Lead chromate; 

chrome yellow 

1344-37-2 PbCrO4 颜料、涂料、墨水 

钼酸铅 Lead molybdate 10190-55-3 PbMoO4 颜料 

铅酸钙 Calcium plumbate 12013-69-3

 

Ca2PbO4 氧化剂 

四甲基铅； 

四甲铅；TML 

Tetramethyllead 75-74-1 Pb(CH3)4  

四乙基铅； 

四乙铅；TEL 

Tetraethyllead 78-00-2 Pb(C2H5)4  

其他铅化合物以及合金 Other lead 

compounds and 

allo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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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汞以及汞化合物 

１．所属物质的例子 

 所属物质是指包含汞元素的全部物质。 

 

中文名称 

（通称、简称、化学名称等） 
英文名称 CAS号码 化学分子式 主要指定用途 

汞；金属汞 Mercury 7439-97-6 Hg 电极、水银灯 

汞合金；汞齐 Mercury alloys ;  

amalgam 

  

氧化亚银；氧化银(I价) Mercury(I)oxide 15829-53-5 Hg2O  

氧化二汞；氧化汞(II价) Mercury(II)oxide 21908-53-2 HgO 汞电池、防腐剂 

氯化亚汞；氯化汞(I价)； 

甘汞 

Mercury(I)chloride 10112-91-1 Hg2Cl2 电极、颜料 

氯化二汞； 

氯化汞(II价)；升汞 

Mercury(II)chloride

  

7487-94-7 HgCl2 金属蚀刻、 

干电池、防腐剂 

硝酸二汞；硝酸汞(II价) Mercury(II)nitrate 10045-94-0 Hg(NO3)2 油毛毡、催化剂 

硫酸亚汞；硫酸汞(I价) Mercury(I)sulfate  Hg2SO4 电池 

雷酸二汞；雷酸汞(II价) Mercury(II) 

fulminate 

628-86-4 Hg(ONC)2  

醋酸二汞；醋酸汞(II价) Mercury(II)acetate 1600-27-7 Hg(CH3COO)2  

甲基汞盐 Methylmercury salts e.g. 

22967-92-6

CH3HgX ; 

X=Cl,Br,I,OH, etc. 

防霉剂 

乙烷基汞盐 Ethylmercury salts  C2H5HgX ;  

X=Cl,Br,I,OH, etc. 

防腐剂、杀菌剂 

丙基汞盐 Propylmercury salts  C3H7HgX ;  

X=Cl,Br,I,OH, etc. 

 

苯基汞盐 Phenylmercury salts  C6H5HgX ;  

X=Cl,Br,I,OH, etc. 

防腐剂、杀菌剂 

甲基氧乙烷基汞盐 Methoxyethylmercury 

salts 

 CH3OC2H4HgX ;  

X=Cl,Br,I,OH, etc. 

杀菌剂、防霉剂 

二烃基组汞 Dialkylmercury  R2Hg ; 

R=alkyl group 

(CnH2n+1) 

 

二苯基汞 Diphenylmercury 587-85-9 (C6H5)2Hg  

其他汞化合物 Other mercury 

compo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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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价铬化合物 

１．所属物质的例子 

 所属物质只有六价的铬元素。 

 因此，金属铬、铬合金、铬电镀不属于此类。 

 此外，三价铬化合物也不属于此类。 

 

中文名称 

（通称、简称、化学名称等） 
英文名称 CAS号码 化学分子式 主要指定用途 

三氧化铬；氧化铬（VI价）；

无水铬酸；铬酸 

Chromium(VI) oxide; 

chromium trioxide 

1333-82-0 CrO3 颜料、催化剂、 

电镀、鞣皮 

铬酸锂 Lithium chromate 14307-35-8 Li2CrO4 防腐剂 

铬酸钠 Sodium chromate 7775-11-3 Na2CrO4 防锈、鞣皮 

铬酸钾 Potassium chromate 7789-00-6 K2CrO4 颜料、墨水、  

鞣皮 

氯铬酸钾；三氧代氯酸钾 Potassium 

chlorochromate 

16037-50-6 K[CrO3Cl]  

铬酸铵 Ammonium chromate 7788-98-9 (NH4)2CrO4 相片、催化剂 

铬酸铜 Copper chromate 13548-42-0 CuCrO4 媒染剂 

铬酸镁 Magnesium chromate 13423-61-5 MgCrO4 防锈、表面处理 

铬酸钙；钙铬黄 Calcium chromate 13765-19-0 CaCrO4 颜料、墨水、鞣皮 

铬酸锶 Strontium chromate 7789-06-2 SrCrO4 颜料、防锈 

铬酸钡 Barium chromate 10294-40-3 BaCrO4 防腐、颜料、 

陶瓷用着色剂 

铬酸铅；铬黄；金黄；活黄；

毛黄 

Lead chromate; 

chrome yellow 

1344-37-2 PbCrO4 颜料、涂料、墨水 

铬酸锌；黄锌；锌黄；铬酸锌；

黄锌；锌黄；金铬酸盐；金黄 

Zinc chromate 12018-19-8; 

13530-65-9; 

14018-95-2

ZnCrO4 颜料、防腐剂 

重铬酸钠；重铬酸钠 Sodium dichromate; 

sodium bichromate 

10588-01-9 Na2Cr2O7 颜料、防腐、相片、

鞣皮 

重铬酸钾 Potassium dichromate;

potassium bichromate

7778-50-9 K2Cr2O7 颜料、相片、电镀、

电池、鞣皮 

重铬酸铵 Ammonium dichromate;

ammonium bichromate 

7789-09-5 (NH4)2Cr2O7 颜料、相片、催化剂

 

重铬酸钙 Calcium dichromate; 

calcium bichromate 

14307-33-6 CaCr2O7 防腐、催化剂 

重铬酸锌 Zinc dichromate; 

zinc bichromate 

 ZnCr2O7 颜料 

其他六价铬化合物 Other hexavalent 

chromium compo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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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氯联苯（PCB）、聚氯化萘（PCN）、聚氯三联苯（PCT） 

１．所属物质的例子 

 

中文名称 

（通称、简称、化学名称等） 
英文名称 CAS号码 

化学分子

式 
主要指定用途

PCB；聚氯联苯；氯联苯 PCB;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1336-36-3 C12H10-xClx 

(x=1-10) 

热溶剂、润滑剂

和电容器油 

PCN；聚氯化萘；氯化萘 PCN; 

polychlorinated naphthalenes

 C10H8-xClx 

(x≧3) 

润滑剂、防腐剂、

涂料 

三氯萘 Trichloronaphthalene 1321-65-9 C10H5Cl3  

四氯萘 Tetrachloronaphthalene 1335-88-2 C10H4Cl4  

五氯萘 Pentachloronaphthalene 1321-64-8 C10H3Cl5  

八氯萘 Octachloronaphthalene 2234-13-1 C10Cl8  

PCT； 

聚氯三联苯 

PCT; 

polychlorinated terphenyls 

61788-33-8 C18H14-xClx 

(x=1-14) 

润滑剂、防腐剂、

涂料 

 

 

●氯代烷烃 (CP) 

１．所属物质的例子 

 

中文名称 

（通称、简称、化学名称等） 
英文名称 CAS号码 

化学分子

式 
主要指定用途

氯化烷烃；氯代烷烃；氯烷烃 

碳原子数 10-13、氯 48 wt%以上 

Short-chain 

Chlorinated paraffin 

C10-13, Cl ≧48 wt%  

e.g. 

85535-84-8

－ 增塑剂、阻燃剂

 

●聚溴联苯 (PBB) 

１．所属物质的例子 

 

中文名称 

（通称、简称、化学名称等） 
英文名称 CAS号码 

化学分子

式 
主要指定用途

PBB；多溴化联苯；聚溴二联苯 PBB; 

Polybrominated biphenyls; 

e.g. 

67774-32-7

C12H10-xBrx 

(x=1-10) 

阻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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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溴二苯醚 (PBDE) 

１．所属物质的例子 

 

中文名称 

（通称、简称、化学名称等） 
英文名称 CAS号码 

化学分子

式 

主要指定用

途 

聚溴二苯醚；聚溴二苯基氧化物；聚溴

化二苯醚；PBDE；PBDO；PBBE 

Polybromodiphenyl ethers;

polybromodiphenyloxides; 

polybrominated biphenyl 

ethers; PBDE; PBDO; PBBE 

 C12H10-xBrxO 

(x=1-10) 

阻燃剂 

十溴二苯醚；十溴二苯基氧化物；

DBDE；DecaBDE；DBDPE；DBDPO 

Decabromodiphenyl ether; 

decabromodiphenyloxide; 

DBDE；DecaBDE；DBDPE; DBDPO

1163-19-5 C12Br10O 阻燃剂（PE、

ABS、聚酯

用） 

八溴二苯醚；八溴二苯基氧化物; 

OBDE；OctaBDE 

Octabromodiphenyl ether; 

octabromodiphenyloxide; 

OBDE；OctaBDE 

32536-52-0 C12H2Br8O 阻燃剂 

（ ABS 、

HIPS、LDPE

用） 

六溴二苯醚；六溴二苯基氧化物 Hexabromodiphenyl ether; 

hexabromodiphenyloxide 

36483-60-0 C12H4Br6O 阻燃剂 

五溴二苯醚；五溴二苯基氧化物; 

PentaBDE 

Pentabromodiphenyl ether;

pentabromodiphenyloxide; 

PentaBDE 

32534-81-9 C12H5Br5O 阻燃剂 

 

- 25 - 



SS-00259-1-2005-附加文档 

●三丁基锡化合物、三苯基锡化合物

１．所属物质的例子 

 仅包括三丁基锡化合物和三苯基锡化合物，二丁基锡化合物、二苯基锡化合物等不属于此类。 

 因此，金属锡、锡合金、电镀锡、锡的无机化合物不属于此类。 

 所属物质的例子如下所示。 

 

中文名称 

（通称、简称、化学名称等） 
英文名称 CAS号码 化学分子式 主要指定用途

三丁基锡溴化物 

溴化三-n-丁基锡 
Tributyl tin bromide 

1461-23-0 (C4H9)3SnBr 杀菌剂 

双(三丁基锡)=氧化物 

三丁基锡氧化物 

双(三丁基锡)氧化物 

Tributyltin oxide; 

Bis(tributyltin)oxide;

Distannoxane, 

hexabutyl- 

56-35-9 C24H54OSn2 杀菌剂 

三苯基锡 Triphenyl tin 668-34-8 (C6H5)3Sn 杀菌剂 

三苯基锡=氯化物 

三苯基锡氯化物 

氯化三苯基锡 

Triphenyltin chloride;

Fentin chloride; 

Stannane, 

chlorotriphenyl- 

639-58-7 (C6H5)3SnCl 杀菌剂 

三苯基锡=氢氧化物 

三苯基锡氢氧化物 

羟基三苯基锡 

氢氧化三苯基锡 

Triphenyl tin  

Hydroxide; 

Fentin hydroxide; 

Stannane, 

Bydroxytriphenyl- 

76-87-9 (C6H5)3SnOH 杀菌剂 

三苯基锡=N,N’-二甲基二硫代

氨基甲酸盐 

三苯基锡二甲基二硫代氨基甲

酸三苯基锡 

[(二甲基二硫代氨基)硫]三苯

基黄锡 

Triphenyl tin 

N,N’-dimethyldithioca

rbamate; 

Stannane, 

[[(dimethylamino)thiome

thy1]thio]triphenyl- 

1803-12-9 (C6H5)3Sn(CH3)2

NCS2

 

三苯基锡=氟化物 

三苯基锡氟化物 

氟化三苯基锡 

氟化三苯基黄锡 

Triphenyl tin fluoride;

Fentin  fluoride 

379-52-2 (C6H5)3SnF  

三苯基锡乙酸盐 

醋酸三苯基锡 

(醋乙酐)三苯黄锡 

Triphenyl tin acetate;

Fentin acetate; 

Stannane, 

(acetyloxy)triphenyl- 

900-95-8 (C6H5)3SnOCOCH3  

三苯基锡脂肪酸盐(仅限于脂肪

酸的碳原子数为 9、10 或 11 之

物) 

Triphenyl tin fatty acid 

salts 

18380-71-7

18380-72-8

47672-31-1

9485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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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 

（通称、简称、化学名称等） 
英文名称 CAS号码 化学分子式 主要指定用途

三苯基锡=氯代乙酸盐 

三苯基锡一氯化乙酸盐 

[(氯代乙酸)氧化]三苯基]黄锡 

Triphenyl tin 

chloroacetate; 

(chloroacetoxy)tripheny

lstannane 

7094-94-2 (C6H5)3SnOCOCH2Cl  

三丁基锡甲基甲基丙烯酸盐 

甲基丙烯酸三丁基锡 

Tributyl tin  

methacrylate; 

Tributyl(methacryloylox

y) stannane; 

Stannane, 

Tributyl[(2-methyl-l-ox

o-2-propeny) oxy]- 

 

2155-70-6 (C4H9)3SnC4H5O2  

双（三丁基锡）富马酸盐 Bis(tributyl tin) 

fumarate  

6454-35-9

24291-45-0

C2H2(COO)2 

([C4H9]3Sn)2

 

三丁基锡氟化物 Tributyl tin fluoride 1983-10-4

7304-48-5

(C4H9)3SnF  

双（三丁基锡）2，3－二溴丁二

酸盐 

Bis(tributyl tin)2,3- 

dibromosuccinate 

31732-71-5

56323-17-2

([C4H9]3Sn)2C2H2 

(BR)2(COO)2

 

三丁基锡乙酸盐 

(醋酸三丁基锡) 

Tributyl tin acetate 56-36-0 (C4H9)3SnOCOCH3  

三丁基锡=月桂酸盐 

三丁基锡月桂酸盐 

三丁基[(1-氧代十二烷基)羟

基]黄锡 

Tributyl tin laurate; 

Tributyl(lauroyloxy)sta

nnane 

3090-36-6 (C4H9)3SnC12H23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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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 

（通称、简称、化学名称等） 
英文名称 CAS号码 化学分子式 主要指定用途

双（三丁基锡）苯二甲酸盐

三丁基锡苯二甲酸盐 

(邻苯二酰二羟基)双[三丁基

锡] 

Bis(tributyl tin) 

phthalate; 

[(Phthaloylbis(oxy)]bis(t

ributylstannane) 

4782-29-0 (C6H4)(COO)2 

([C4H9]3Sn)2

 

三丁基锡=磺酸盐 

三丁基锡磺酸盐 

磺酸三丁羟基黄锡 

Tributyl tin sulfamate; 

Stannane, 

[(aminosulfonyl)oxy]tribu

tyl- 

6517-25-5 (C4H9)3SnSO3NH2  

双（三丁基锡）=马来酸盐 

 

Bis(tributyl tin) maleate 14275-57-1

24291-38-3

C28H56O4Sn2  

三丁基锡=氯化物 

三-n-丁基锡氯化物 

Tributyl tin chloride; 

Tributylchlorostannane; 

Stannane, tributylchloro-

1461-22-9

7342-38-3

(C4H9)3SnCl  

三丁基锡＝环戊烷羧酸盐和

类似化合物的混合物 

三丁基锡萘酸盐 

萘酸三丁基锡 

Mixture of tributyl tin 

cyclopentanecarboxylate 

and its analogs 

Stannane, tributyl-, 

mono(naphthenoyloxy) 

Derives.; 

Tributyltin naphthenate 

85409-17-2   

三丁基锡 

＝

1,2,3,4,4a,4b,5,6,10,10a-

十氢-7-异丙基-1,4a-二甲基

-1-菲羧酸盐和类似化合物的

混合物 

三丁基锡酪氨盐 

三丁基锡酪氨酸盐 

[1R-(lalpha,4a,beta.,4b,a

lpha.,10a.alpha.)]-tribut

yl[[[1,2,3,4,4a,4b,5,6,,1

0,10a-decahydro-7-isoprop

yl-1,4a-dimethyl-1-phenan

thryl]carbonyl]oxy]stanna

ne 

26239-64-5 C32H56O2Sn  

烷基=丙烯酸盐=甲基丙烯酸

甲酯=甲基丙烯酸三丁基锡的

聚合物（烷基=丙烯酸盐的碳

原子数限定为 8 个） 

丙烯酸甲酯、甲基丙烯酸三丁

基锡聚合物 

Octyl crylate-Methyl 

methacrylate-Tributyltin 

methacrylate copolymer 

(alkyl; C=8) 

6777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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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棉 

１．所属物质 

 

中文名称 

（通称、简称、化学名称等） 
英文名称 CAS号码 化学分子式 主要指定用途 

石棉 (总称) Asbestos 1332-21-4;

132207-32-0;

132207-33-1

 绝缘体、填料 

蓝石棉 Crocidolite 12001-28-4 Na2Fe5(Si8O22)(OH)2 绝缘体、填料 

温石棉 Chrysotile 12001-29-5 Mg3Si2O5(OH)4 绝缘体、填料 

铁石棉 Amosite 12172-73-5 (Mg,Fe)7Si8O22(OH)2 绝缘体、填料 

直闪石 Anthophyllite 77536-67-5 (Mg,Fe)7Si8O22(OH)2 绝缘体、填料 

透闪石 Tremolite 77536-68-6 Ca2Mg5Si8O22(OH)2 绝缘体、填料 

阳起石 Actinolite 77536-66-4 Ca2(Mg,Fe)5Si8O22(OH)2 绝缘体、填料 

 

 

●甲醛 

１．所属物质 

 

中文名称 

（通称、简称、化学名称等） 
英文名称 CAS号码

化学分子

式 
主要指定用途 

甲醛（单基物）、 

福尔马林 

Formaldehyde; formalin; 

formic aldehyde; formol

50-00-0 HCHO 防腐剂、单基物（如，

酚醛树脂和三聚氰胺

树脂） 

 

 

●聚氯乙烯 (PVC) 以及 PVC 混合物 

１．所属物质的例子 

 

中文名称 

（通称、简称、化学名称等） 
英文名称 CAS号码 化学分子式 主要指定用途

PVC 和 PVC 混合物；聚氯乙烯和聚

氯乙烯混合物 

PVC and PVC blends; 

polivinylchloride and 

polivinylchloride blends 

e.g. 

9002-86-2

 氯乙烯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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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00259-1 

部件和材料中的环境管理物质 管理规定 

第四版 附注 

 

 

第三版改订后已经过了 1 年，此版是为了对应在此期间各国环境有关法令和地区、团体的动向，并对第三版发

行后汇总的询问和意见进行了整理。 

此外，此次改订时，经确认，PART 0 的内容没有变更，与第三版的内容相同。 

  

 

1. “目的” 

为了明确管理范围，把“计划全废物质”“计划削减物质”变更为“计划全废物质”“适用对象外项目”。 

 

2. “适用范围” 

 

2.1  产品的适用范围以及部件和材料的适用范围 

考虑到 SS-00259 的影响范围，把“2.1 产品的适用范围”和“2.2 部件和材料的适用范围”，调整为“2.1 部件

和材料的适用范围”“2.2 产品的适用范围”。 

 

2.2  部件和材料的适用范围  修理用部件 

为了与其它文件统一，把服务用零件变更为修理用零部件，并定义为“已出货产品的修理用部件”。 

 

3. “术语的定义” 

 

3.1 管理级别  3 级 

为了进一步明确 3 级管理级别的定义，变更为“目前虽然没有规定全废的日期目标，但指定了全废的使用部

件、材料中含有的物质及其用途。”。 

 

3.2 管理级别  适用对象外 

将级别 1～3 定义为全废的物质，作为适用对象外补充了“法令规定对象外或在现阶段没有代替技术方案的物

质和用途部位。”。 

 

4. “环境管理物质” 

 

4.1 表 4.1 环境管理物质名称一览 

把聚氯化萘（PCN）归到有机氯化合物的聚氯联苯（PCB）类中，同时追加了新规定的物质聚氯三联苯（PCT）。 

将有机锡化合物中的管理对象物质限定为“三丁基锡化合物”和“三苯基锡化合物”，削除了有机锡化合物的

记载。 

偶氮化合物的管理对象不是所有的偶氮化合物，为了限定部分偶氮化合物，改为“特定偶氮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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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镉以及镉化合物 

为了便于阅览，把分散到各种物质中的有关电池的内容，集中进行了汇编。 

将至今为止规定为 2 级的“直流电动机、开关、继电器、断路器等电接点”、“温度保险丝的可熔体”、“玻璃

以及玻璃涂料的颜料、染料（用于玻璃的颜料、染料以及玻璃用涂料）”、“焊锡（镉含量为 20ppm 以上的焊锡）”、

“荧光显示装置中含有的荧光体、CdS 光导电池单元”、“电阻（玻璃料）”变为 1级，立即执行禁止交货。 

在新规定的 2 级中，对于过去不受管理的黄铜、锌金属等含有大量锌的金属部件中非有意添加的杂质，也新

制定了应控制在 100ppm 以下的管理基准。这是因为再生材在市场上被使用，100ppm 以下的管理较为困难。 

将至今为止规定为 3 级的“要求使用高可靠性的电接点电镀而没有代替材料的产品”、“光学玻璃、滤光玻璃”，

作为适用对象外。 

对于测定标准，为了强调预处理注意事项的重要性，变更为“发生沉淀物（不溶物）时，必须采用任何方法

（碱溶融法等）将其完全溶解制成溶液”。 另外，对预处理还补充了不适于采用的溶出法“ASTM F963-96a”、

“ISO 8124-3”。 

 

4.3 铅以及铅化合物 

为了便于阅览，把分散在各种物质中的电池相关内容另外进行了集中编集。 

将至今为止规定为 2 级的“零部件的外部电极、引线端子等经表面处理的，内装在 AC 适配器、遥控器、半导

体器件中的零部件”、“对铅为 85 wt%以下的有铅焊锡，焊锡中的铅含量超过 1000 ppm 的产品”、“含有超过允

许浓度＊１的各种合金（包括焊锡材料）”、“AC 适配器、电源电缆、连接电缆、遥控器、鼠标、设备的外露部

分以外所使用的塑料（包括橡胶）材料中的稳定剂、染料”、“机器外露部位以外所使用的涂料、墨水”规定

为 1 级，立即执行禁止交货。 

将至今为止规定为 3 级的“部件、器件连接用高熔点焊锡（铅为 85 wt％以上的有铅焊锡）”、“电子陶瓷部件

【压电元件、陶瓷感应材料、磁性材料（铁氧体）】”、“各光学玻璃、滤光玻璃”、“显像管、电子部件、荧光

显示管所使用的玻璃材料”、“电子部件中使用的玻璃材料，包括电阻、导电浆（银浆、铜浆）、粘接剂、玻璃

料、密封材料等”、“含有以下合金（*1）”，规定为适用对象外。 

*1)合金的种类            含铅允许浓度 

钢材                     0.35 wt%以下 

铝合金                 0.4 wt%以下 

铜合金（包括铸铜、磷青铜）  4 wt%以下 

焊锡                    1000 ppm 以下。 

另外，为了与法令的表现一致，对于允许浓度，改为使用“～以下”。 

把“C4 (controlled Collapse Chip Connection)焊锡球下的焊锡浆”的说法变更为“连接 Flip Chip 器件

封装内部的半导体芯片和连接电路板的焊锡”,另外还补充了“使用于连接微处理器端子和器件封装的焊锡中

由 2 种以上的元素组成，铅的含量为 80wt%以上 85wt%以下的焊锡”。 

对于测定标准，为了强调预处理注意事项的重要性，变更为“发生沉淀物（不溶物）时，必须采用任何方法

（碱溶融法等）使其完全溶解制成溶液。”。另外，对预处理还补充了不适于采用的溶出法“ASTM F963-96a”、

“ISO 8124-3”、“EN 1122”。 

 

4.4 汞以及汞化合物 

为了便于阅览，把分散在各种物质中的电池相关内容另外进行了集中编集。 

将至今为止规定为 2 级的“小型日光灯：每支的含量为 5 mg 以上”、“直管日光灯：每支的含量为 5 mg 以上”、

“适用对象外项目以外的所有用途”规定为 1 级，立即执行禁止交货。 

将至今为止规定为 3 级的“小型日光灯、直管日光灯以外的灯（高压汞灯等）”、“小型日光灯：每支的含量为

5 mg 以下”、“直管日光灯：每支的含量为 5 mg 以下”规定为适用对象外。 

 

4.5 六价铬化合物 

对于皮制品，因为在最终产品的状态进行了六价铬的溶出评价，确认了不溶出，所以删除了“皮产品的鞣革

剂”。 

将至今为止规定为 2 级的“作为电镀表面的防锈处理（螺丝、钢板等）、墨水或涂料的颜料等的成分而含有的

所有用途”规定为 1 级，立即执行禁止交货。 

 

4.6 有机氯化合物 

把聚氯化萘（PCN）归到有机氯化合物的聚氯联苯（PCB）类中，同时补充了新物质聚氯三联苯（PCT）。 

为了与荷兰的法规统一，把氯代烷烃（CP）的氯含量 50wt％以上变更为 48wt％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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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有机溴化合物 

对于“聚溴二苯醚（PBDE）”，将至今为止定为 2 级的“使用 2002 年 12 月以前的模具制造的部件（限定于向

欧洲以外出口的 TV、显示器的框体）2003 年 1 月以后的新型模具部件将禁止采用”规定为 1级，立即执行禁

止交货。 

 

4.8  三丁基锡化合物、三苯基锡化合物 

因为只将有机锡化合物中的“三丁基锡化合物”和“三苯基锡化合物” 限定为管理对象物质，所以删除了有

机锡化合物的记述。 

 

4.9  偶氮化合物 

因为偶氮化合物的管理对象不是所有的偶氮化合物，而仅限定于部分偶氮化合物，所以变更为“特定偶氮化

合物”。 

为了更加明确3级，补充了按照德国日用品规则的试验法对偶氮化合物进行分解，有可能产生表4.2a中的胺，”

的记述。 

 

4.10  聚氯乙烯（PVC）以及聚氯乙烯混合物 

由于市场上可以代替的部件、材料很少等原因，进行了重新分类。 

进行了详细列表区分，从可以代替的部位开始适用，将文件编号 QAR-04-006 中所记载的“用作为包装材的塑

料层（气泡防震布、外包装盒、防护袋等）”、“遥控器、电缆等与产品一同装包的包装材（袋、胶带、外包装

盒等）”、“捆绑带(聚氯乙烯制)”定为 1 级，立即禁止使用。 

把“热收缩软管”、“使用于木工产品外包装的塑料布、包封类（木制箱、木制扬声器的包封等）”定为 2级，

从规定日起立即禁止交货。另外，把“使用带电缆的连接器等线材的零件、马达引线等机内布线用电线材”、

“电源线(包括插头、连接器、电缆卡头): [2P、3P（电气安全法）]”、“机器内外部使用的绝缘和保护用的

涂层、绝缘软管、绝缘板、装饰板、标签、背带、衬垫、支架、护盖、通风管等”、“连接电缆 1(机器用挠性

电缆: 耳机、微型耳机、耳机麦克风用电线等)”“ 连接电缆 2：USB、iLink、RCA、AC 适配器次级引线、多

芯复合电缆、扬声器电缆等”、“ 索尼设计的排线、加工线材(同轴电缆、扁平电缆、双重屏蔽电线、铠装线

等)”定为 2级，变更至今禁止交货的规定，改为自开始日期起索尼所投产的新型号开始适用禁止交货。 

把“电源线(包括插头、连接器、电缆卡头): [2P、3P（U/C）]”、“画图纸”、“电容器、电源开关、保险丝用

途的绝缘盖”，“部件交货人的部件包装用托盘、料管、带盘、包装卷带等”定为 3级。 

把至今规定为 3 级的“树脂用粘合剂”、“高压塑料电线”、“绝缘带”、“扬声器托架”、“ 出口 EU 的电源线(没

有能符合产品安全规定的代替技术时继续使用)”、“1 级、2 级、3 级以外的对象中，使用氯乙烯共聚、聚氯

乙烯与其它聚合物的共混物的部件”规定为适用对象外。另外，“变压器引线部（清漆浸渍的部分）”、“卷线”、

“机内布线材中，AWG36 以上的极细电线”、“业务用机器中不能使用通用电缆的用途（广播电视台用摄像机电

缆、麦克风电缆等）”由于没有代替技术，因此规定为适用对象外。 

 

4.11  包装材料的重金属规定 

由于明确了包装材料的定义，所以补充了具体的分类。 

 

4.12 有关电池的补充事项 

为了便于阅览，把各种物质（镉、铅、汞）中有关电池的内容编集到一起。 

将至今在铅的项目中规定为 3 级的“除小型密封铅电池以外的电池和电池组，且其铅含量占总重量的 0.4％以

下的电池。但是，对于塑料（包括橡胶）、涂料、墨水中的铅和有铅焊锡，则适用于 1 级应按照规定执行。”，

汞项目中规定为 3 级的“钮扣电池中，其汞含量占电池的总重量的 2％以下的电池。”，以及“钮扣电池以外的

电池和电池组中，其汞含量占电池总重量的 0.0005％以下的电池。”，规定为适用对象外。 

 

4.13 其它管理物质的补充 

SS-00259 第四版的补充物质仅有聚氯三联苯（PCT），虽然也对补充其它物质进行过研讨，但是由于没有用于

索尼产品的可能性或者不具有明确的风险等原因，因此没有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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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00259-1 

部件和材料中的环境管理物质 管理规定 

第三版 附注 

 

 

第二版改订后经过 1 年、为了适应在此期间各国的环境有关法令和地区、团体的动向，以及第二版发行后的询

问/意见内容进行了整理。 

另外，这次改订时，经确认，PART 0 的内容没有变更，与第二版的内容相同。 

 

 

1. “部件和材料的适用范围” 

  由于部分服务部件规定了特别处置（对于已经有交货业绩，材料、模具不能变更等部件的处理）的运用，所以

补充了“有关部分服务部件按照另外的通知书进行处理”的内容。 

 

2. “术语的定义” 

 

2.1 管理级别  3 级 

  为了更加明确 3 级管理级别的定义，补充了“从被判断为可以确立代替零件、开发材料和代替记述的产品努力

积极采用”的内容。 

 

2.2 SS-00259 中塑料的定义 

在第 2 版中没有特别定义的塑料，在第 3版作为 SS-00259 中的塑料定义为“合成高分子物质形成的材料或素

材”。作为事例包括合成高分子生成的纤维、胶片、胶带、成形产品、合成橡胶产品、植物原料塑料、粘合剂

等。 

 

3. “环境管理物质” 

 

3.1 镉以及镉化合物 

在 1 级表面处理中，为了明确代替技术困难的部位属于对象外，补充了“要求高可靠性的电接点电镀而没有

代替材的除外”的内容。 

根据欧盟电池规程建议，2 级对象的交货禁止时期镍镉电池新交货的期限 2003 年 4 月 1 日已经过了，因此变

更为 1 级。另外，所有的镍镉电池期限由 2005 年 1 月变更为 2007 年 1 月。 

补充了确立代替技术困难的 3 级对象的光学玻璃、滤光玻璃的内容。 

为了明确测定对象，对允许浓度补充了测定对象: 塑料（包括橡胶）、涂料、墨水的内容。 

 

3.2 铅以及铅化合物 

根据欧盟电池规程建议，对于 1 级，补充了“除小型密封铅电池的电池和电池组，铅含有量达总重量的 0.4

％以上的产品”的内容。 

为了明确 2 级的对象部位，补充了机器外露部位中使用的涂料、墨水（从 2004 年 4 月 1 日）、机器外露部位

以外使用的涂料、墨水（从 2005 年 1 月 1 日）的内容。 

因为确立代替技术困难，对 3 级补充了“压电糙瓷部件（铁氧体）”“光学玻璃、滤光玻璃”“无电解镀镍、镀

金时的稳定剂、添加剂的铅”“C4（Controlled Collapse Chip Connection）补片下的焊锡糊剂”“除小型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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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铅电池的电池和电池组，含铅量达总重量 0.4％以下的。但是，关于塑料（包括橡胶）、涂料、墨水中的铅

和有铅焊锡属于 1 级和 2 级的按照规定处理”的内容。另外，作为 3级  铜合金的补充，补充了“包括铸铜、

磷青铜”的内容。 

为了明确测定对象，在允许浓度栏，补充了“测定对象: 塑料（包括橡胶）、涂料、墨水”的内容。 

作为测定标准，补充了有关预处理法的事例。 

 

3.3 汞以及汞化合物 

根据中国电池规定限制，对于 1 级补充了“钮扣电池，该汞含量达电池总重量 2％以上的”“钮扣电池以外的

电池和电池组，该汞含量达电池总总量 0.0005％以上的”的内容。（电池的汞量必须达到上述标准） 

根据欧盟欧洲危险物质使用限制规程建议的最新规定，2 级  直管日光灯每支的含量 10mg 以上 20mg 以下变更

为 5mg 以上。同样，3 级  直管日光灯每支的含量 10mg 变更为 5mg 以下。另外，补充了“钮扣电池，该汞含

量达电池总重量 2％以下的”“钮扣电池以外的电池和电池组，该汞含量达电池总重量 0.0005%以下的”内容。 

根据中国电池规定限制，消除了 2 级对象的“氧化银电池、碱锰钮扣电池、空气电池”的内容。 

 

3.4 六价铬化合物 

在附注中，为了明确规定部位，补充了“金属铬、合金铬为对象之外”的内容。因为现在不使用 1 级对象的

“电池、催化剂”，所以消除了。 

 

3.5 有机氯化合物 

因为北美、日本很难获得、现在没有阻燃剂用途没有使用事例，所以消除了灭蚁灵。 

 

3.6 有机溴化合物 

根据四溴双酚-A-双-（2,3-二溴丙醚）；商品名 FR-720 等的荷兰法规定限制的废止，统一到 3 级其它的有机

溴化合物里了。 

 

3.7 甲醛 

在第 2 版中作为对象物的刨花板变更为更一般的名称纤维板、木屑板了。 

在第 2 版，关于测定方法，重新调查了各国、各地区的法律、行业规格等，采用了 EN 717-1 气密试验室法

和 EN 120 穿孔法。在第 3 版增加了日本 JIS 规格的干燥器法。用此方法测定的甲醛排放量与气密试验室法

相关联，干燥器法（JIS A 5905、A 5908）排放标准值相当于 F☆☆☆。 

 

3.8 聚氯乙烯以及聚氯乙烯混合物 

关于 2 级包装垫材，为了规定部位，变更为用于包装材料的包装垫材（气泡布、气泡膜、反射垫(保护袋)等）。

另外，关于绝缘板也为了明确规定部位，变更为 2 级“机器外部使用的绝缘板、绝缘管、绝缘盖”、3 级“机

器内部使用的绝缘板、绝缘管、绝缘盖”。 

 

3.9  包装材料的重金属限制 

关于包装材料的各种原材料，必须对 4 种重金属进行管理，以便符合各环境管理物质标准。 

4 种重金属合计浓度标准被规定，但是关于塑料（包括橡胶）、涂料、墨水，规定了各允许浓度为 5 ppm 以下、

铅允许浓度为 100ppm 以下（2004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再加上其它重金属合计为 100ppm 以下作为标准值。

即，虽然镉 4ppm 铅 98ppm 时符合各自的标准，但是合计为 102ppm，仍然不能满足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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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不能用规定的装置测定六价铬时，先测定总铬，仅在超过 100ppm 时分析六价铬。 

为了明确对象，追加了“零部件交货人所有的搬运箱属于对象外”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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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00259-1 

部件和材料中的环境管理物质 管理规定 

第二版 附注 

 

 

2002 年 4 月发行的第一版，与当初相比其内容复杂且较难于理解。 

因此为了切实掌握每一种物质的信息，进一步加强公司内部的管理，现修改为按各环境管理物质记述其管理水平，

以便更容易和切实地理解和掌握这些信息，为此对内容及构成做全面修改，编制了第二版。 

在第一版中为对环境相关物质进行管理而划分为“禁用的物质”、“完全废止的物质”。第二版中，修改为“环境管

理物质”，根据其“对象”（物质、使用部位或用途的组合）来设定管理级别，这就是本版修订的要点。 

同时，在发行第一版后，就解释方法、与法律相关的查询／说明、行业的实际情况重新进行了调查和研究，并重新

设定了适用范围、物质鉴定、禁止供货时期。 

SS-00259-0 一般原则虽然作为 B 级（限定于公司内部），但在这次修订中对记述内容进行整理后改为 C级，以便让

客户更加理解本标准的基本方针和索尼公司的想法。 

 

 

1. “适用范围” 

新增加了“产品的适用范围”，明确了委托生产产品的操作步骤。因此，明确了在索尼公司内部和事業所使用

的生产设备，办公设备等并不适用于 SS-00259 的规定。 

此外，在“部件和材料的适用范围”中，包装材料、附件（电子产品的附属品或者辅助产品）、附属材料等的

内容也更加具体化了。 

 

2. “术语的定义” 

1 ）在第一版中作为环境相关物质的管理方法，称呼并定义为“禁用的物质”、“完全废止的物质”，但存在例

外，且在 1 年后发生了禁止使用部位（用途）等，从而造成了混乱。 

作为第二版中环境管理物质的管理方法变为指定对象（物质和使用部位或者用途）的管理方法，并且废

除了对于物质的“禁用”、“完全废止”等术语。 

第二版中对这些物质设置其管理级别，将逐渐走向全面废除。 

2 ）追加了“含有”和“杂质”的定义。但是，塑料中的镉和铅，如本文所示，将“5 ppm 以下”、“100 ppm

以下”的标准值作为含有其杂质的值。 

3 ）第一版中将应对时期用“完全废止的目标期限”来表示，由于含义暧昧，在第二版中定义为“禁止供货时

期”。 

 

3. “环境管理物质” 

3.1 镉以及镉化合物 

禁止供货时期尽可能作为立即执行的对象（使用部位、用途）加以记载，就有关测定标准也追加了一般装置

与预处理方法。 

2 级中的禁止供货时期，除镍、镉电池以外，从 2003 年 4 月 1日开始变更为 2005 年 1 月 1日。 

金属部件（以锌为主要材料的制品）中镉的杂质含量目前暂不置评。不论焊锡的种类如何，焊锡中的镉杂质

均为 20 ppm 以下。 

就塑料中的镉，由于在荷兰等国家法律中明确规定其含量限制及禁止使用（含量未明确表示），索尼以不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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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物质为原则，对含量的实际测定（分析）等进行非常严格的管理。 

但是就实际测定而言，在将原材料从天然原料进行精制的过程中，考虑到工业上尚不能去除的杂质等因素，采

用 ICP-AES 等精密分析方法的数值，以其含量在 5 ppm 以下为设定允许含量。 

 

3.2 铅以及铅化合物 

重新制定了塑料中的允许浓度为 100 ppm 以下的标准。这其中包括了从其它金属材料的“带入”和测定装置

的检测下限。对于预处理，采用了与镉同样的方法。 

焊锡中的铅杂质为 1000 ppm 以下，从 2005 年 1 月 1日起适用。符合此条件的可以作为无铅焊锡使用。 

对于依据含量的实际测定（分析）管理等运用方法，将遵照采购中心质量保证部另行制定的环境质量管理的

指导方针。 

 

3.3 汞以及汞化合物 

汞以及汞化合物，对小型日光灯、直管日光灯制定了固定汞含量，小型日光灯 1 支平均含量为 10 mg，直管日

光灯 1 支平均含量为 20 mg，其各自超出的部分成为 1级（立即禁止）。今后汞的含量将依次减少。 

 

3.4 有机氯化合物 

增加了灭蚁灵。指定为化学审查法的第一种特定化学物质，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所以预计将用于阻燃剂

方面。 

在有机氯化合物中的氯代烷烃（CP），如 2002 年 8 月发行的 SS-00259 AMENDMENT 所述，只有已经明确了限定

对环境有危险的短链型氯代烷烃（氯含量 50 wt%以上）的用途，并确定为 1级（立即禁止）。其它用途则确定

为 3 级。 

短链型以外的氯代烷烃，按“其它有机氯化合物”处理。 

多氯联苯（PCB）以及多氯萘（PCN），由于有关化学物质等的检验和制造等法律中已将其指定为 1 级物质，按

１级处理。 

此外的其它有机氯化合物，作为阻燃剂和增塑剂使用的产品，由于其环境危险性尚不明了，追加为 3 级。 

3.5 有机溴化合物 

由于四溴双酚-A-双-（2,3-二溴丙醚）（商品名 FR-720）等在荷兰法律上禁止生产和销售，因此特意予以追加。 

在初版中作为禁止使用物质的 PBDE，已查明在一部分设备中已经使用。索尼在对各国的法律、环境危险等进

行调查的结果发现，目前只是集中在用途上，禁止在新机型中使用，因此决定作为依次全面废除处理，所以

新设定了管理级别 2 级。 

此外的其它有机溴化合物，作为阻燃剂和增塑剂使用的产品，由于其环境危险性尚不明了，追加为 3 级。 

 

3.6 有机锡化合物 

配合环境中期行动计划的修订，三丁基锡化合物／三苯基锡化合物被指定为１级（立即禁止）。 

 

3.7 偶氮化合物 

在偶氮化合物的分解而不能产生的胺中增加了四氨基偶氮苯。 

作为参考，在偶氮化合物分解萃取胺的试验方法中增加了 LMBG 82.02.2 ～ 4（LMBG：德国日用品规则）。 

这一测试系从分解偶氮化合物确认产生的胺，花费成本和时间，所以推荐采用基色比色法，（C.I.Pigment），

可以从处理颜料及染料的厂家及团体处得到有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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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参考信息） 

•化成品工业协会 

•ETAD: Ecological and Toxicological Association of Dyes and Organic Pigments Manufacturers 

※通过 ETAD 的试验结果可知，下表中所示的偶氮有机颜料与德国的胺限制规定：第五次修订政令的日用品规

则并不抵触。 

C.I. Name C.I. No. CAS No. Regulatory status 

Pigment Yellow 12 21090 6358-85-6 A 

Pigment Yellow 13 21100 5102-83-0 A 

Pigment Yellow 14 21095 5468-75-7 A 

Pigment Yellow 14 - 7621-06-9 A 

Pigment Yellow 17 21105 4531-49-1 A 

Pigment Yellow 55 21096 6358-37-8 A 

Pigment Yellow 83 21108 5567-15-7 A 

Pigment Yellow 126 21101 90268-23-8 A 

Pigment Yellow 127 21102 68610-86-6 A 

Pigment Yellow 174 21098 78952-72-4 A 

Pigment Yellow 176 21103 90268-24-9 A 

Pigment Orange 13 21110 3520-72-7 A 

Pigment Orange 16 21160 6505-28-8 A 

Pigment Orange 34 

Pigment Orange 35 

Pigment Orange 37 

21115 15793-73-4 A 

 NOTE 

  C.I. : Color Index （色图索引） 

        英国出版的染料、颜料的色图索引 

  Regulatory status = A :  Exempted under the 5th Amendment 

 

3.8 甲醛 

第一版中仅确定了甲醛的排放浓度，但人们对测定方法提出了很多问题。我们在作出规定时，对各国、地区

的法律及行业标准等进行重新调查，采用 EN 717-1 的室内法以及 EN 120 的打孔法作为标准。 

我们采用了室内法以及打孔法的所有试验和标准。 

此外，还采用了日本 JIS 标准、JAS 标准等干燥器法，但未明确这一方法测定的甲醛排放量和室内法、打孔法

的关系。 

JIS 中虽然对 E0 材料可以适用这一 SS 的标准，但对 E1 材料有必要加以确认。 

 

3.9 聚氯乙烯以及聚氯乙烯混合物 

使用聚氯乙烯聚合物的树脂，因其成本、加工性能和阻燃性能等特点，在多数部件、设备中得到采用。 

由于极难掌握聚氯乙烯与其它树脂的混合和与其它聚合物的共聚产品的实际情况，作为走向全面废除聚氯乙

烯的手段，将使用量多的聚氯乙烯混和物（为把聚氯乙烯做成产品而添加的稳定剂、填充材料、阻燃剂、颜

料等）作为对象，修订为管理级别 2级。 

在这里，只是就氯乙烯的同聚物进行了规定，对于共聚物和接枝聚合物，由于技术上难以找到替代材料，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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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为管理级别 3 级。 

在表 4.2 虽然没有记载，对于使用聚氯乙烯的捆绑带，由于检测出了大量的镉，已经变更替代材料。 

此外，对于用于化学装置中的工厂设备、仪器等的硬质氯乙烯材料以及使用这种材料的部件等聚氯乙烯制品（螺

栓、螺母、垫片等），不包括在 SS-00259 的规定范围内，由于在技术上没有适当的替代材料，所以在本技术标

准中没有增加使用限制。 

 

3.10 包装材料的重金属限制 

对于包装材料的各种原材料，除满足各自的环境管理物质标准之外，有必要对四种重金属进行管理。 

虽然已规定了四种重金属的合计浓度标准，但作为标准值，仍规定了塑料中镉允许浓度为 5 ppm 以下，加上

其它重金属合计在 100 ppm 以下。即镉 4 ppm、铅 98 ppm 虽符合各自的标准，但由于合计为 102 ppm，便不

能满足法律的要求。 

此外，由于六价铬在规定的装置中不能测定，所以规定先测定总铬，当超出 100 ppm 时再分析六价铬。 

 

3.11 制造部件、设备时不得使用的物质 

在初版中规定的制造时不得使用的物质，与本标准的目的有些偏离。此外，与其它的物质性质也不相同，所

以在本技术标准中予以删除。特别是破坏臭氧层物质（CFC、HCFC、溴甲烷、1,1,1-三氯乙烷、四氯化碳），

各国已公认应积极遵守蒙特利尔议定书，作为进货单位的企业自然应自觉加以限制。此外，对于含氯有机溶

剂（1,1,2-三氯乙烷、1,2-二氯乙烷、1,1-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烯、二氯甲烷、三氯甲烷、三氯乙烯、四

氯乙烯），系属于水质污染防止法及劳动安全卫生法应予规定的物质，本标准不可能指定各国法规所包括的

所有物质，所以，作为企业的责任，进货单位应遵守本国的法规。 

对于这一点，应遵守采购中心质量保证部另行制定的绿色伙伴制度等有关环境质量管理的指导方针，依靠客

户的自主管理及污染物削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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